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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1980 年代以來，網際網路的興起帶動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s）產業的蓬勃發展，全球化成為一股無法抵擋的

洪流，進而改變國家政治、經濟及文化結構。各項創新資訊與通訊軟硬體之應用，

加速了訊息的流動，大幅縮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時間與成本，人們對於時間、空間

的感知亦起了根本的變化，進而影響人們的工作型態，朝九晚五不再是必然的工作

時間，固定辦公場所之觀念也受到挑戰。面對此全球化趨勢，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

亦應由傳統制式、僵化的人事制度與規定，轉而朝向彈性化及創新化的管理方式邁

進，以確保能及時因應瞬息萬變的環境變遷及配合組織發展需要（彭錦鵬，1995）。 

遠距辦公（Telework）即是因應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產生的一種特殊工作模

式，人們可以突破空間限制進行工作，重新界定工作流程應如何處理及工作應該在

那裡完成的形象，也促使管理者需重新檢視工作績效評估及員工監督管理方式（趙

達瑜，2016）。最早提出遠距辦公概念者，一般公認是當時任職於美國南加州大學

的 Jack Nilles1，其於 1970 年代針對全球工作環境提出的一個理想，起初是使用「遠

端通訊」（Telecommunication）或「通訊上班」（Telecommuting）這些名詞，在當時

個人電腦尚未普及、網際網路也尚未發展成熟的背景下，遠距辦公被視為解決交通

和環境議題之政策。而 Nilles 當時定義之遠距辦公為在家中或衛星辦公室（Satellite 

office），藉由電子設備或終端機（terminal）與主要辦公室（central office）進行聯

繫，透過資訊科技的電子溝通方式代替車輛通勤往返辦公室之傳統工作模式（黃煥

 
1 Jack Nilles 於 1972 年加入美國南加州大學任職，並開始他對於遠距辦公的正式研究。其後於 1980

年創立了管理諮詢公司 JALA，為企業導入遠距辦公機制。國際上稱其為“遠距辦公之父”，後於 1989

年從南加州大學退休，全職投入 JALA。資料來源：JALA 網站。網址：https://www.jala.com/jnmbio.php。

搜尋日期：2021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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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2019a；王方，2003）。而後隨著資通訊科技及網際網路發展，Nilles（1998）

重新對遠距辦公進行定義，其將 Telecommuting 定義為「每週有一天或幾天利用資

通訊科技在自己家中、顧客所在地或電傳中心工作，取代在主要辦公室工作」，重

點是為消除或減少往返主要工作場所的通勤時間；並將 teleworking 定義為「任何

以資通訊科技（例如電話、傳真機和電腦等）取代與工作有關的旅程（work-related 

travel）之形式」；強調重點是將工作移動到工作者所在地，而非將工作者移動至工

作所在地；亦指出 telecommuting 僅是屬於 telework 下的一種態樣。 

遠距辦公之概念興起後，在學術界之各領域（如交通運輸、資訊管理、企業管

理或勞動法規）引起廣泛討論，各學者因應研究目的及取向之不同亦對遠距辦公下

了不同的定義及分類，正因為這樣，各國對於遠距辦公之立法政策也有不同（許健

鈴，2016）。我國研究勞動相關議題之學者，亦有將 telework 翻譯為「電傳勞動」、

「通訊上班」者，而目前國內外學術及實務界所採用與遠距辦公類同概念之名詞尚

有遠端辦公（remote work）、行動辦公（mobile working）、分布式工作（distributed 

work）、虛擬組織（virtual organization）、虛擬工作場所（virtual workplace）以及多

地點工作（multi-locational work）等（黃煥榮，2019a）。然而，從總體上來說，遠

距辦公是一種只要有穩定網際網路即可於任何地方工作之彈性工作模式，通常會

涉及資通訊技術的使用（Sullivan, 2003）。 

由於遠距辦公型態相當多元複雜，我國目前未有遠距辦公者之具體資料，但我

們可以常在公車上、捷運上看到低頭族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與辦公室同仁討論公事，

在咖啡廳或速食店也會看到帶著筆記型電腦工作的人；一般企業中雇主也可能隨

時透過通訊軟體對勞工進行工作指派，這種遠距工作之情形屢見不鮮，在資通訊科

技快速發展下，遠距辦公潮流已然形成。我國勞動部因應產業已由傳統辦公型態轉

向創新多變模式，各項經濟活動態樣也越來越多元且複雜，考量社會上工作型態的

轉變，勞工在雇主主要營業場所外從事勞務之情形日益增加，有別於傳統固定於雇

主提供之營業場所內提供勞務，致常有「工作時間認定」、「出勤紀錄記載」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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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發生，為避免造成勞資雙方爭議，勞動部 2015 年 5 月 6 日制定公布「勞工在

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2，作為勞工在外工作之「工作時間」認定及「出

勤紀錄記載」參考，以保障勞資雙方權益。而指導原則中將電傳勞動定義為「勞工

於雇主指揮監督下，於事業場所外，藉由電腦資訊科技或電子通信設備履行勞動契

約之型態」。顯見我國也逐漸開始正視遠距辦公這種新型工作型態對勞資關係可能

帶來的影響。 

遠距辦公此工作型態之形象在我國多維持於私部門中實施，而 2016 年行政院

政務委員唐鳳上任，其在上任前就向當時行政院長林全提出每週三、週五「遠距上

班」需求，在行政內閣創下政務委員每週兩天不在辦公室上班的首例，引發社會熱

烈討論3。公務員遠距辦公型態隨即於考試院第 12 屆第 107 次會議中成為討論議

題，有考試委員說明在現今網路資訊發達的時代，政務人員、民選首長及高階文官，

因職務需要及業務特殊性，經常於辦公時間離開辦公處所開會或執行公務，公務人

員下班後，如遇有緊急案件，長官透過通訊軟體下達指令之情形，屢見不鮮，公部

門實務上早已有遠距上班之事實發生，只是尚缺乏法規明文規範4。 

我國公部門目前針對遠距辦公之政策，原則上僅作為因應緊急事故發生時所

採行之應變措施，如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流行期間，為避免傳

染病擴散，曾將在家上班列為緊急應變措施之一5；另於 2008 年因應流感大流行，

訂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因應流感大流行員工出勤替代措施」，其中所稱之出勤

替代措施指「各機關員工於住居所透過資（通）訊設備，完成交付之工作，不必通

 
2 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修正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網址：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id=FL076813。搜尋日期：2021 年 7 月

9 日。 
3  自 由 時 報 ，「『 遠 距 上 班 』 被 質 疑  唐 鳳 ： 有 助 工 作 效 率 」。 網 址 ：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859483。搜尋日期：2021 年 5 月 20 日。 
4  2016 年 10 月 20 日 考 試 院 第 12 屆 第 107 次 會 議 紀 錄 。 網 址 ：

https://ws.exam.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S9yZWxmaWxlLzg5NTcvMzAyM

TYvYjJhOWFjYTktZDYzOC00ZjFkLWFmODQtMDI0YjBmYmU0MDRlLnBkZg%3d%3d&n=NjEw

MjYxNDQyNTcxLnBkZg%3d%3d&icon=.pdf。搜尋日期：2021 年 5 月 20 日5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2003 年 5 月 19 日院授人考字第 0920053896 號函。 
5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2003 年 5 月 19 日院授人考字第 092005389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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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至辦公處所處理公務」，惟不論是 SARS 或是流感大流行期間均因疫情後續趨緩，

未有擴大推行。 

而近年來，營造工作家庭平衡之友善職場環境成為人力資源管理重要課題之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也開始對彈性工作時間、彈性工作地點等議題進行研議，

並定期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提出工作報告6，亦於 2019 年辦理委託研究就公部門推

動工作彈性化措施（包含遠距辦公）進行需求評估7，惟就目前而言，仍屬研議階

段，尚未正式推動遠距辦公作為常態性工作模式。 

貳、研究動機 

對於知識工作者而言，工作所需要的是資料的存取與資訊的溝通、傳遞，並加

以分析、應用，創造知識提供組織良好之決策。而在資通訊設備普及下、網際網路

的方便及各項應用軟體的創新設計，使得遠距辦公成為知識工作者嚮往之工作型

態。Zapier 公司 2019 年底針對全美 880 位知識工作者（主要從事專業性工作，且

慣用電腦進行工作）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 95%受訪者希望可以採取遠距辦公

模式，74%受訪者表示願意離開現職加入有提供遠距工作機會的公司8。2019 年

VMware《數位化員工體驗調查》對在亞太地區勞動者進行調查，受訪者中約有 78%

表達有遠距工作需求，代表勞工希望能夠改變現行一定要進辦公室辦公的工作模

式，改以遠距辦公取代（賴偉文，2019）。 

近 10 年來，全球人口結構面臨少子化、高齡化趨勢，加上數位化政府的發展，

遠距辦公更被認為是政府可以推動且可行之友善職場措施之一。依照美國公部門

實際實施經驗表示，此制度可確實改善公務員士氣、強化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中取得

平衡、提高公部門招募及留住好的人才，進而提升組織整體競爭力並使組織生產力

 
6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2019 年 6 月 11 日第 20 次委員會議提案討論事項，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優

先就有需求的部會及工作類別，推動試辦彈性工作，並訂定相關配套措施。 
7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 年度委託調查案「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推動工作彈性化措施

需求調查」。 
8 Zapier 是一間 100%員工都是遠距工作的 app 設計公司，全球擁有 200 多名員工。資料來源：

https://zapier.com/blog/remote-work-report-by-zapier/。搜尋日期：2021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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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化，且同時可以解決聯邦交通壅塞的問題（趙達瑜，2016）。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肆虐全球，嚴重影響企業營運，國內外公司為確

保於疫情之下能維持生產力並穩定運作，已將遠距辦公認定為必要採行之機制，又

當時考量疫情趨緩時間不明，多數企業已進行超前佈署啟動在家辦公措施。我國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亦於

2020 年 3 月 5 日公布「企業因應 COVID-19 疫情持續營運指引」，協助企業進行持

續營運之風險評估與因應，指引亦說明雇主可以採用彈性的工作安排，如遠距辦公

或電話會議等，使員工可以在家工作9。而我國政府部門多數機關亦已於 2020 年 7

月前完成分區辦公、居家辦公規劃並進行試辦作業。國家發展委員會曾表示此次

COVID-19 疫情將成為政府數位轉型的重大機會，各機關因應疫情建立的遠距辦公

機制及實際如何運用數位科技輔助完成業務推動，都將為公部門型塑更為彈性、有

效率的工作模式10。而 2021 年 5 月疫情升溫，本土案例增加且發生感染源不明之

情形造成社區傳染風險，更是成為遠距辦公廣泛推行的契機。我國公部門自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 2021 年 5 月 15 日宣布疫情提升至三級警戒開始，長達二個月以

上的警戒期間，多數政府機關已採取分區辦公、居家辦公，此次與 2020 年相較已

非僅屬試辦之試驗性質，而是真正廣泛採行、擴大推動，機關遠距辦公人力最多可

達全機關員工之 1/2，亦即機關內將有一半人員離開辦公室，以遠距辦公模式完成

機關業務11。 

由於 COVID-19 疫情我國公部門始出現較大規模遠距辦公規劃與實施，促使

公務員有機會離開傳統辦公室，遠端執行工作任務以維持政府正常運轉，究竟公部

 
9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企業因應 COVID-19 疫情持續營運指引 」。網址：

https://www.cdc.gov.tw/File/Get/l8z0PzWtsf7h2m6TtiItpg。搜尋日期：2021 年 5 月 22 日。 
10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2020 年 3 月 18 日 新 聞 稿 。 網 址 ：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AAE178CD95D4C&sms=DF717169EA26F1A3&s=026
F1A656870D883。搜尋日期：2021 年 5 月 22 日。 
11  YAHOO 新 聞 。「 施 能 傑 ： 雙 北 公 務 員 改 半 數 在 家 上 班 」。 網 址 ：

https://tw.news.yahoo.com/%E6%96%BD%E8%83%BD%E5%82%91-
%E9%9B%99%E5%8C%97%E5%85%AC%E5%8B%99%E5%93%A1%E6%94%B9%E5%8D%8A%E6%95%B8
%E5%9C%A8%E5%AE%B6%E4%B8%8A%E7%8F%AD-064945852.html。搜尋日期：2021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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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實施遠距辦公之適切性及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為何，引起研究者之興趣，如能

探討相關利害關係者之親身經驗，可作為公部門規劃將遠距辦公納入常態性人力

資源管理措施之參考，此為研究動機之一。又本次疫情發展不同以往 SARS 或是

流感大流行期間，除更具危急程度亦持續較長時間外，政府機關以往並無大規模遠

距辦公實務經驗，而在面對需兼顧防疫需求及辦公效率雙重壓力下，遠距辦公制度

的設計、配套措施與背後考量因素為何及為什麼如此設計，均值得逐一紀錄，以作

為日後發生類似疫情緊急事故、天災人禍甚或國家危難時，相關制度規劃之參考，

此即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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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目的 

我國公部門本次因應 COVID-19 疫情之遠距辦公型態有分區辦公及居家辦公

兩種，分區辦公是由機關另覓可利用之適當空間作為第二辦公場所，將辦公室人員

進行分流，相關資通訊設備、網路連線及公文簽核傳遞方式均由機關依原始辦公情

形進行複製及整體規劃，在場也有各層級主管進行領導統御作業，與在原辦公室工

作之情形並無二致，問題較少。相對而言，居家辦公須考量的因素變得複雜很多，

除了更加仰賴資通訊設備外，最大差異為與辦公室同仁、主管已經完全缺乏實體上

接觸，無法傳遞紙本公文、看不到人在現場，對傳統公務運作生態形成巨大挑戰。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將以「居家辦公」型態作為研究標的，並透過訪談制度設

計者、主管人員及居家辦公者之經驗，研析我國公部門推動遠距辦公之限制與挑戰。

綜上，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瞭解遠距辦公之涵義、類型及對社會、組織及個人之影響。 

（二）分析我國公部門推動遠距辦公之歷程，並透過訪談本次因應 COVID-19 居家

辦公之制度設計者、主管人員、實際居家辦公人員，經由經驗分享，瞭解公

部門推動遠距辦公於制度設計上及實務運作上之困難。 

（三）就訪談結果歸納公部門實施遠距辦公應注意事項，提供政府未來擬將遠距辦

公作為常態性政策規劃及制度擬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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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遠距辦公定義與類型 

壹、遠距辦公之定義 

Olson（1988:77-78）認為一般來說，遠距辦公是組織的工作藉由電腦及電子通

訊設備的支援，使得工作的執行可以不受到一般時間及空間之限制，但不一定僅限

於在家工作。此定義除指出應該使用資通訊設備技術外，亦要求從事遠距辦公者為

組織內之正式員工，不包含自雇者，並說明在家工作只是遠距辦公之一種型態，而

非唯一（轉引自蔡慧鈞，2004）。 

Huws 等人（1990:10）定義遠距辦公者之工作地點是獨立於雇主或契約約定者

所提供的營業場所，並可以隨著遠距辦公者個人意願或其工作的組織所希望之地

點進行更換。此定義非常廣泛，並未限制遠距辦公人員完成工作一定要透過資通訊

設備，即對於技術的使用不做任何說明，並指出遠距辦公者可能是員工也有可能是

承包商（轉引自 Lindström, Moberg & Rapp, 1997） 

Nilles（1998:17-18）將 Telecommuting 定義為「每週有一天或幾天利用資通訊

科技在自己家中、顧客所在地或電傳中心工作，取代在主要辦公室工作」；重點是

為消除或減少往返工作場所的通勤時間，並將 teleworking 定義為「任何以資訊科

技（例如電話、傳真機和電腦）取代工作有關旅程（work-related travel）之形式」；

強調重點是將工作移動到工作者所在地，而非工作者移動至工作所在地；亦指出

telecommuting 僅是屬於 telework 下的一種態樣。 

Hotopp（2002：312）於英國政府進行的勞動力調查報告中指出，遠距辦公者

主要指那些以家裡為基礎，完成有償或無償工作並同時使用電話及電腦的人。包含

那些主要在家裡完成工作、在不同地點完成工作但仍以住家為基礎、至少一週內有

一天在家工作的人。 

張其恆（1997：81-82）指出遠距辦公之地點與雇主主要營業場所具有相對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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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且基本上需要仰賴資通訊設備（如個人電腦、網際網路、儲存記憶體等）來

進行勞務工作。就工作成果的傳輸方式，狹義來說，遠距辦公者應與其雇主間存在

直接的通訊聯繫，廣義來說，使用實體運輸方式（如郵寄或托運），進行彼此溝通

與工作成果的傳送亦為遠距辦公型態。 

王方（2002：156）定義遠距辦公為運用電腦科技及網際網路等通訊設備之新

興工作型態，工作者可以藉由資通訊技術與雇主或同仁進行聯繫，藉以溝通與傳輸

工作成果之工作方式，而工作地點上，遠距辦公者通常在雇主的主要營業範圍之外

或與工作委託者所在地點分離。 

美國 2010 年公布的「強化遠距工作法」（The Telework Enhancement Act），將

遠距辦公定義為允許員工在正常有薪上班時間的任何時段，在傳統辦公室以外其

他經機關核准的地點（例如在家），履行其職務的一種工作彈性安排。遠距辦公的

定義包含全職的遠端工作（remote work），但不包含出差及行動辦公（mobile work）

12。 

Nicklin, Cerasoli & Dydyn（2016）認為遠距辦公是指員工在遠離同事和組織主

要營運場所，並使用各種形式的資訊管理或通訊技術來同時執行工作，遠距辦公工

作時間與正常到班辦公時間是佔有一定比例。但遠距辦公通常不包含差旅工作、工

作本身就需要在多個地點才能完成、須至現場為顧客服務或完全缺乏虛擬狀態之

情形。 

貳、遠距辦公之類型 

Olson（1983：183-184）將遠距辦公依組織運作形式歸類以下四種： 

一、衛星工作中心（Satellite Work Centers）：衛星工作中心的想法是將相對獨立的

組織部門進行辦公地點上重新安置。該部門的地理位置會安排在多數員工可

以便利通勤的距離之內。可以說是一個遠離總公司但較小的辦公室，而單位的

 
 12  參 考 自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遠 距 辦 公 網 站 。 網 址 ： https://www.telework.gov/guidance-

legislation/telework-guidance/telework-guide/。搜尋日期：2021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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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並非完全自給自足，需要與總公司進行溝通聯繫才能完成作業，此工作中

心會有現場的管理階層直接管理。 

二、鄰里工作中心（Neighborhood Work Centers）：由來自不同組織的員工在離他們

家最近的工作中心共享空間和設備，著重的是設備和某些服務的規模經濟，例

如傳真、影印、電話、會議設備等。在此模式下，是假定對員工的遠程監督是

有效的。因此，組織不必在同一地點集中大量的員工，任何人口稠密的地區都

可以由多個組織資助成立鄰里工作中心，並使這些組織的員工在內工作。此種

組織模式重度依賴電信網絡進行協調和監督，且因工作中心需要各個參與組

織的廣泛合作，實施不易。 

三、彈性工作安排（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這類組織的總體目標是為員工提

供彈性的工作安排及工作地點，使員工可以兼顧工作職責及個人（家庭）生活。

例如推動彈性工作時間或進行工作分攤，更極端的作法也可能給予員工一段

較長時間的休假以照顧小孩或完成學業。 

四、在家工作（Work-at-Home）：此種制度提供員工定期在家工作，可能一週一天

甚至整週都在家工作。在家工作可以提供員工有關工作安排及生活方式更大

的靈活運用空間。理論上來說，員工可以在比較輕鬆的氛圍中隨時隨地進行工

作，此工作模式亦為身心障礙者或有照顧老人、幼兒需求的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然而此制度也對遠程監督帶來很大的挑戰。 

Nilles（1998：11-14）將遠距辦公以空間的角度作區分，主要有以家為基礎

（home-based telecommuting）及以遠距辦公中心為基礎（telework center）兩種，

細分如下： 

一、家為基礎的遠距辦公（home-based telecommuting）：意即在家工作，員工以自

家為辦公場所，無須進到傳統辦公室工作。但完成工作需要透過與其他同事溝

通聯繫與合作，並透過資訊科技來輔助溝通及工作成果傳送，而無須面對面。 

二、衛星遠距辦公中心（satellite telework center）：在員工家附近地區另設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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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包含公司一到二個部門的團體，主要目的是為減少員工通勤時間，辦公

室通常會選擇靠近員工生活圈範圍。 

三、地區遠距辦公中心（local telework center）：與衛星遠距辦公中心功能類似，但

其組成者不只限於一個公司。 

四、組合型（combinations）：員工可以結合組織所提供的上面各種較適合自己需求

之空間進行工作。 

Kurland & Bailey（1999：54-57）將遠距辦公依工作場域區分為四種類型： 

一、在家工作（home-based telecommuting）：員工定期在家工作，但不一定是每天

（實際上也很少有每天在家工作的情形），例如：由員工選擇每週數小時至數

天進行在家工作。此類型排除自雇者或是與主要工作場所沒有任何聯繫的家

庭工人。只要是可以透過簡單的通訊方式與辦公室進行聯繫就可以稱為遠距

辦公。但通常除了電話之外，還會使用如傳真機、電子郵件、個人電腦連線公

司主機等方式。 

二、衛星辦公室（satellite office）：遠離住家及總部辦公室，而是在對員工或客戶較

為方便的另一個場所內進行辦公，此場所僅有來自一間公司的員工，且由公司

配置所需的辦公設備。某種意義，可以說是組織的另一個分支機構，主要目的

是為減輕員工的上下班通勤時間負擔。 

三、鄰里工作中心（neighborhood work center）：鄰里工作中心與衛星辦公室本質上

相同，主要差別是鄰里工作中心可以容納一個以上公司的員工，由幾家公司共

享辦公室的租約，相關設備由各公司提供或由辦公室租賃者提供。與衛星辦公

室相同，同樣是為減少員工通勤時間，但是仍然透過留在辦公場所的模式取代

員工單獨在家辦公。 

四、行動辦公（mobile work）：與在公司指定地點工作並使用通訊軟體與公司進行

通信的遠距辦公者相較，行動辦公之遠距工作者無固定工作地點，通常在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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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通訊技術，可能在家、在旅館、在飛機上、在客戶處或任何地點與辦公

室進行溝通聯繫，隨時執行工作。例如：銷售人員、記者以及需要移動以完成

工作的任何人員。 

Nicklin 等人（2016：54-59）根據六個不同面向來詮釋遠距辦公的性質： 

一、比例（proportion），部分時間到全部時間（part to full time）：依員工遠距辦公

的工作時間長短區分部分時間及全部時間，部分時間的遠距辦公是指離開傳

統辦公室的工作時間只占其全部工時的一部分；而全部時間的遠距辦公指通

常在傳統辦公室以外場所完成大多數工作。 

二、位置（location），固定地點到行動地點（fixed to mobile）：固定地點的遠距辦

公者，其工作地點是某一主要固定場所（例如家中或遠距辦公中心）；行動地

點是員工常常移動到任何地方工作，其辦公地點不僅限於單一處所，而是有多

個工作據點。 

三、時程（schedule），固定時程到變動時程（fixed to varied）：固定時程是指實施

遠距辦公是已經於事前設定好工作天數或小時（例如每週幾天或幾小時），而

變動時程的遠距辦公其時程是不固定的，可能因應不同突發狀況而有調整。 

四、協力（collaboration），低互動到高互動（low to high）：低協力遠距工作者在執

行任務時與同事的互動性較低，高協力遠距工作者與同事互動性較高。 

五、同步（synchrony），序列到同時（serial to concurrent）：序列性的遠距工作指在

執行與其他同事相互依賴的任務時可以按照順序進行，如先傳真、電子郵件。

同時性的遠距工作是指在執行任務同時與同事相互依賴以完成任務，如視訊

會議。 

六、自主性（autonomy），低自主到高自主（low to high）：低自主性的工作性質在

遠距辦公時較無法自由決定何時及如何工作，而高自主性則相對擁有較多選

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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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從上述幾位學者對於遠距辦公的定義跟分類，可以發現遠距辦公圍繞在工作

地點、資訊設備、工作時間、工作者身分及工作性質等議題，儘管術語使用上存在

一些差異，但它們的共同點大於分歧點。廣義來說，遠距辦公就是指員工得透過電

話、電腦、網路或資（通）訊相關設備等，選擇在家或其他場合辦公，完成組織或

雇主所交付的工作，而不必通勤至主要營業場所處理工作的一種彈性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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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遠距辦公的優缺點及影響層面 

遠距辦公是一種靈活的工作形式，由於對個人、組織和社會具有多方面影響，

因此備受關注，基於遠距辦公地點的不同，其優缺點也具有一些獨特性，例如工作

及家庭平衡因素只會出現於在家工作中，在家工作確實也是優、缺點涵蓋面最廣的

一種遠距辦公類型。學者歸納提出遠距辦公之優缺點如下（Nicklin et al., 2016；趙

達瑜，2017；黃煥榮，2019a）： 

壹、社會面 

對社會而言，遠距辦公可以降低人們因開車通勤上班，所造成的廢氣排放，亦

能降低辦公室營運產生之能源消耗。為因應遠距辦公，組織需要為傳統紙本作業流

程進行電子化設計，也有助於紙張的低量使用，所以被認為是有助於減緩全球暖化

的一種可能方式，可經由宣導此種辦公模式，鼓勵企業界為環境永續化盡一份社會

責任。另一方面，由於遠距辦公消除了工作時間及空間的限制，給予社會殘疾人士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升整體社會就業率，亦能滿足有家庭照顧需求的人，使得這

類人員可以兼顧上班及善盡老人及小孩的照護及撫養責任。因此，整體而言，遠距

辦公被認為對社會是有正面效益的。 

貳、組織面 

遠距辦公帶來的好處，對組織而言，最直接的是可以降低公司的營運成本，公

司無須為每位員工設立專屬座位，在業務持續擴大下，可以考慮維持必要的辦公空

間即可，無須再另覓新的營運處所。又遠距辦公透過賦予員工更多工作時間及生活

時間彈性分配自由，員工可以選擇在自己最有效率的時間點完成工作，除提高員工

工作滿意度，亦能進而帶動員工生產力及績效表現一併提升。由於辦公型態的改變，

無法像傳統管理方式可以面對面進行監督指導，亦會替組織創造一個具績效導向

的管理變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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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會將公司有無推動遠距辦公視為一項重要的福利，而此福利會吸引優

秀人才加入、降低原有人員流動率，由於遠距辦公突破地理位置限制，更有利於招

攬身處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此外，對於國家社會遭逢天災、人為或緊急事故時，

遠距辦公之推行可維持組織營運不中斷，對於組織具有很大的助益。 

但遠距辦公對組織而言仍有其負面效益，例如部分事項無法在家完成時，需要

辦公室同仁之協助，容易造成辦公室同事額外工作負擔和困擾，形成員工間之衝突；

另外公司實施初期需要為遠距辦公者建置各種資通訊設備並提供相關技術支援，

通常需要一筆額外不小的費用，公司也必須將遠距辦公可能造成的資安風險納入

考量。然而，相關文獻最常見的問題其實就是監督管理問題，與過往傳統面對面管

理方式不同，在遠距辦公的環境下，管理者失去對員工行為的直接觀察與指導，在

績效管理及工作安排與協調上，可能與遠距員工產生認知差異，需要進行管理技巧

提升及溝通方式之調整，這些改變都會造成主管額外的工作負擔。 

參、個人面 

對個人而言，遠距辦公的好處可以減少通勤所需花費的汽機車燃料、維護或停

車等費用，並可以將通勤所需的時間及精力投注於工作上，亦缺少辦公室環境中與

工作無關之干擾，使辦公更有效率，提高他們儘速完成工作的動機。遠距辦公由於

無須與長官及同仁面對面接觸，也會降低衝突發生機率。而在工作方式上，原則應

允許員工對其工作安排具有較高自主權，採取績效導向的管理模式，這使得員工工

作壓力降低、工作滿意度提高、更加重視工作成果，並會有更高的績效及創造力。 

可能面臨的挑戰，最常被關注的即是專業隔離及人際關係孤立，遠距辦公者可

能會失去職場人際交往、與工作技能相關的非正式學習以及長官跟同仁的直接指

導，遠離辦公室也可能造成長官不易看到個人表現，影響升遷機會。即使管理方式

可以建立強烈溝通文化，遠距辦公者仍有可能錯失工作場所發生的非正式互動，例

如茶水間談話機會，也間接影響遠距辦公者的資訊接收程度。另外部分研究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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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辦公雖然可以自由安排工作及私人時間，有增進工作及家庭平衡之可能，但也

可能因為工作及家庭界線模糊，實際上產生工時更長的情形。 

表 2-1 遠距辦公之正面效益與負面效益比較表 

面向 實施遠距辦公之正面效益 實施遠距辦公之負面效益 

社會面 

1. 減少通勤降低廢氣排放 

2. 減少辦公室能源消耗 

3. 創造就業機會 

4. 提升社會撫老育幼責任 

 

組織面 

1. 降低營運成本 

2. 提高員工生產力及績效 

3. 創造績效導向環境 

4. 吸引優秀人才 

5. 事故發生仍可維持營運 

1. 資通訊設備及技術支援花費 

2. 失去直接監督員工機會 

3. 造成辦公室同仁負擔 

4. 部分任務無法完成 

個人面 

1. 減少個人通勤時間 

2. 工作自主權提高 

3. 工作動機提高 

4. 工作壓力降低 

5. 工作及家庭平衡 

1. 人際及專業孤立感 

2. 容易被忽視影響升遷機會 

3. 工作及家庭界線模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小結 

由學者彙整之研究成果顯示，遠距辦公其實存在著許多正面效益及負面效益，

部分正、負面效益間可能存在矛盾的情形，例如工作及家庭平衡觀點下，亦可能因

為工作及家庭界線模糊，反之造成更大困擾及負擔；另組織辦公營運成本雖能在辦

公室建置及管理費用上有所節省，仍然需要為遠距辦公者提供必要之資通訊軟硬

體、技術支援及設備維護。重要的是，對組織而言，是否真的能提升組織整體績效

亦有待商榷。而有關遠距辦公對個人而言可能造成的人際關係及專業隔離，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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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等通訊軟體廣泛被使用的情形下，辦公室成員多已建立群組進行公私交流，

應能有效改善。 

研究者認為文獻所描述的優、缺點及影響範圍，可能很大程度取決於組織面對

遠距辦公的態度、管理方式及制度的設計。具體來說，遠距辦公之成效可能隨著資

通訊設備、管理機制的建立甚至人事政策的寬嚴程度，產生不同的效果。而我國公

部門欲推行遠距辦公，即須審慎思考如何透過相關機制之設計，使得正面效益大於

負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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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遠距辦公推動成效之因素 

遠距辦公是一種人力資源管理創新方式，如何推動以符合組織政策目標並兼

顧遠距辦公者需求，可以從「個人特徵」、「管理方式」及「制度設計」等三面向進

行探討： 

壹、個人特徵 

成功的遠距辦公者要具有自我激勵且自律的工作態度，可為自己設立每日工

作目標，並建立一個較嚴謹的辦公環境及生活作息，將上下班時間明確結構化，即

使因為家庭需要而進行遠距辦公者，對於工作上的注意力及辦公紀律並不能因此

有所降低。此類自主性高、責任心重的人會降低組織監督管理的成本，被認為較適

合進行遠距辦公。而通常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也有較大空間與組織就是否遠距辦公

進行談判，因為他們通常可以自主完成工作，無須逐項指導，且組織需要這些專業

人才之投入。由於遠距辦公者與辦公室工作空間上的完全隔離，使得遠距辦公者缺

少與辦公室同事間的人際交流，通常較喜歡獨處、平常即無工作以外的交際或情感

交流需求的人，比較能成功的在家工作（Olson, 1983）。 

然而有關遠距辦公能否促成工作及家庭平衡，在理論上存在相悖之情形。遠距

辦公可以降低工作家庭衝突的觀點上，是以遠距辦公能有彈性調整來自工作及家

庭上的需求、在工作同時亦能滿足家庭需求，意即能自我掌握工作進度，彈性分配

工作時間。此外，遠距辦公減少的通勤時間亦能增加與家人相處時光，達成工作及

家庭平衡。而遠距辦公提高工作及家庭衝突觀點，是由於一人可能身兼多職，遠距

辦公如有家庭照顧責任反而會加劇角色負荷超重，或是工作及家庭界線被破壞，造

成何時應該擔負何種責任產生混淆狀態（黃煥榮，2019b）。有研究指出，兒童為遠

距辦公者工作及家庭平衡的關鍵點，具體而言，無論性別及婚姻狀態，有小孩的人

相較之下不太可能從事遠距辦公，又單身者比已婚者更傾向於從事遠距辦公

（Zhang, Moeckel, Moreno, Shuai & Ga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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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理方式 

一、信任文化 

首長及主管階層為人力資源管理計畫的政策規劃者及執行者，他們對於人力

資源管理計畫的支持程度會直接影響計畫推動成功與否，如果缺少管理階層的支

持，員工將不願意或放棄參與這些計畫（Kwon, Cho & Song, 2019）。美國聯邦政府

訂定之遠距辦公指南13亦聲明，主管應該以身作則，對遠距辦公抱持積極的態度，

如果主管對於遠距辦公懷疑甚至敵對，將會造成組織內其他人員的模仿行為，將此

不信任的氛圍擴散，不易形成良好的遠距辦公文化。因此，管理階層必須持續且頻

繁的與員工進行宣導，顯示遠距辦公將如何對組織及個人產生有利影響，使得員工

對遠距辦公計劃的接受度提高。 

信任是實施遠距辦公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主管信任員工，使員工得到尊重，也

會增加對組織的向心力，透過賦予員工自我工作管理之彈性空間、建立激勵措施獎

勵遠距辦公人員之績效，都能提高遠距辦公者為組織付出更多努力（朱瓊華，2002）。 

二、績效導向 

遠距辦公對於員工來說，其自主性高為主要優點之一，但對於管理者而言，無

法直接對遠距辦公者進行面對面監督，則反之成為最困擾的問題。管理者在對遠距

辦公者進行監督管理時，必須兼顧監督手段的合理性及適當性，避免遠距辦公人員

反彈，引起反效果，不利遠距辦公之推動。研究指出主管採取績效導向的管理方式

對組織及個人工作績效的提升具有顯著關係，亦即遠距辦公中的工作安排與管理，

主管應從行為觀察的監督走向重視結果的績效監督，組織可以透過教育訓練，對主

管進行如何適當評估遠距辦公者績效的相關培訓，協助主管以最佳方法進行管理

（Kim, Mullins & Yoon, 2021）。如果員工可以及時完成目標且未造成其他人的困擾，

 
13  參 考 自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遠 距 辦 公 網 站 。 網 址 ： https://www.telework.gov/guidance-

legislation/telework-guidance/telework-guide/。搜尋日期：2021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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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員工尊重自己的工作規劃時，反而能激勵員工更有效率的完成工作（Nicklin et al., 

2016）。 

三、雙向溝通 

監督是具有權威性的行為，主管透過監控以管理員工工作、要求員工回報工作

進度或成果，是一種單向性的指揮模式。而溝通側重於雙向回饋，討論工作問題、

解決疑惑以及共同協調工作安排，溝通不僅僅存在於遠距辦公者與主管間，亦存在

於遠距辦公者與辦公室同仁間。 

在傳統辦公環境中，同事可以彼此討論分享工作上實務經驗，主管也容易看到

員工的工作情況進行必要指導，但在家工作屬於個人獨立空間，與辦公室團隊在人

際與知識交流上產生困難，進而增加遠距辦公者的孤立感，且由於聯繫頻率的減弱，

亦可能使遠距辦公者與辦公室同仁間彼此無法了解對方的業務情形，加劇對立氣

氛，破壞整體團隊合作氛圍（朱瓊華，2002；Felstead, Jewson & Walter, 2003）。組

織應為遠距工作者提供足夠的資源和支援，進行雙向互動並建立知識傳達方式，建

議在遠距辦公環境中，建立一套如何交流資訊、交流的頻率及提供的資源內容之有

效溝通模式（Nicklin et al., 2016）。 

參、制度設計 

一、政策目標 

組織為何採用遠距辦公與社會、政治及文化等因素相關，通常受到強制性立法

規範、其他同質性組織採行經驗或正面臨組織變革時，會更容易進入遠距辦公的領

域，然而是否實施遠距辦公之主要關鍵仍取決於決策者抱持的態度，如決策者認為

遠距辦公可以實現組織利益，較有可能推行遠距辦公（Daniels, Lamond & Standen, 

2002）。 

早期組織採用遠距辦公是基於決策者認為遠距辦公可以實現組織生產力及效

率，同時降低組織的成本，隨著人力資源管理創新思維的轉換，遠距辦公也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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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組織提供家庭友善措施之一環。目前採取遠距辦公的政策目標可以區分為

提高組織整體績效、作為身心障礙者或有家庭照顧需求同仁之友善職場福利措施，

及因應緊急危難之應變措施等，惟這些目標是否可經由同一套制度及管理方式加

以實現，有待商榷。 

二、資格條件 

遠距辦公之實施不僅存在於組織與遠距辦公者之間，通常會涉及整體工作內

容之調整，並對非遠距辦公者造成影響。在遠距辦公被視為是員工的福利措施之前

提下，無論是自願或非自願而無法從事遠距辦公者，會認為此措施是不公平的，並

對組織及工作的滿意度降低，提高離職機率（黃煥榮，2019a；Mahler, 2012）。為

避免造成遠距辦公者及非遠距辦公者間之緊張關係，對於「誰」可以申請遠距辦公，

成為組織需審慎考慮的問題。 

三、實施期程 

遠距辦公區分全職型的遠距辦公，跟兼職型遠距辦公（Nicklin et al., 2016），

全職型遠距辦公者完全與實體辦公室進行隔離，透過資通訊設備等科技運用，無須

進到辦公室而能完成工作，但這種型態其實較少出現，除了少數新創科技公司，或

其員工可能來自全球各地（例如 Zapier）；而兼職型遠距辦公則仍會進辦公室，遠

距辦公天數及非遠距辦公天數是一種比例分配關係。 

根據美國聯邦政府遠距辦公指南14，遠距辦公之安排可以區分為規律型遠距辦

公及逐案批准型遠距辦公，規律型的遠距辦公是與公司進行事前協商，約定一段較

為規律且長期的遠距辦公頻率及時程，通常是約定每週進辦公室之日數，並持續一

段期程（例如一年），也允許全職遠距辦公；亦有臨時型遠距辦公，此通常是偶發

型的、因應特殊狀況發生時，再就個案進行審核，屬於組織計畫外的遠距辦公。 

 
14  參 考 自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遠 距 辦 公 網 站 。 網 址 ： https://www.telework.gov/guidance-

legislation/telework-guidance/telework-guide/。搜尋日期：2021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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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特徵 

遠距辦公並非適用於各種工作類型，通常不需要與實體設備連結（如電力設備

管理、電腦機房管理）或不需要使用大量儲存空間，並能透過網際網路、遠端裝置

或電話即能完成工作者，就有機會實施遠距辦公。此外，工作進度可經由個人掌握

（如長期性或具專案導向的業務）、工作成果可以具體呈現、工作內容可分階段以

利監控完成進度及對內、對外無須進行大量溝通，能獨立完成作業者，都更適合進

行遠距辦公，而此類工作通常在大部分的工作時間內需要某種程度的專注力（Olson, 

1983:184-185）。 

我國公部門而言，適合實施遠距辦公之工作或職位，建議業務性質應以非核心、

例行性、資料處理、非機密性、成果導向、規劃及研究性、獨立作業、專業性、專

案式、外派業務性、外交事務、較不涉及公權力行使等特性為主；而相反地，較不

適合的工作或職位則包括：協調性、管理者、秘書性、團隊合作性質、師徒制、需

緊急應變、面對媒體、與民眾接觸、設備無法移出原有正常之工作地點、工作難以

量化等（黃煥榮，2019a）。 

五、工作規範 

由於遠距辦公突破傳統固定工作時間、固定工作地點的限制，使得生活跟工作

的界線變得模糊，進而產生工時認定及職業災害認定等問題。由於遠距辦公者使用

之設備及辦公環境非能完全受組織掌握，脫離雇主直接監督範圍，雇主如何善盡對

勞動條件之責任亦為遠距辦公的難題之一（王方，2002；王方，2003；許健鈴，2016）。 

在工時認定方面，我國勞動部對於遠距辦公這種新型工作型態可能引起的工

時認定及出勤紀錄等爭議，訂有指導原則，規範勞資雙方應就正常工作的起迄時間、

加班之認定方式、休息時間等規定以契約約定之，並說明工時紀錄方式可以透過電

腦資訊設備，如電話、手機打卡、網路回報或其他可資證明出勤之方式，作成書面

紀錄。針對加班之認定，如果雇主透過通訊軟體、電話或其他方式指揮勞工進行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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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勞工可自行記載加班起訖時間，並透過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或工作成果送達時間

等方式送交雇主，此時雇主即應給予工時登記。 

六、代理機制 

代理人制度除了為機關儲備人才外，也能保持機關知識傳承，避免員工如有事

故請假而導致組織內無人能協助處理其業務之情形。主管應該創造一種鼓勵互相

幫助的支持性文化，以便員工們無論在何時何地工作都有能力及意願互相幫助，創

造積極工作團隊精神，減緩遠距辦公中可能發生的不方便或意外緊急案件對整體

團隊工作績效造成的影響（kwon et al., 2019）。 

七、教育訓練 

從未進行過遠距辦公者，畢竟工作型態與傳統習慣的辦公模式不同，可能會因

為缺乏實務經驗，不熟悉遠距辦公需使用的資訊系統，部分人員也可能因缺少主管

現場監督，難以自我進行工作計畫安排、時間管理不佳等，甚或不了解組織實施遠

距辦公之制度設計，造成工作拖延、績效不彰之情形。透過教育訓練方式，事先將

遠距辦公時可能會面臨的相關事項及會使用的軟體工具說明清楚，可以減少遠距

辦公者因使用不當或不會使用造成的挫折感，亦能透過適時宣導讓員工了解遠距

辦公仍為辦公模式，應遵守之相關工作規範（朱瓊華，2002；王佳慧，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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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部門實施遠距辦公之探討 

第一節 相關規定及歷年推動情形 

壹、相關規定 

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僅對政府機關公務

員辦公時數予以規範（每日 8 小時；每週 40 小時），但並未明確規定只能在辦公室

裡執行職務。由於網際網路及資通訊設備之快速發展，訊息可透過各式設備快速流

通，政府機關須及時掌握社會重大消息，以最高工作效率回應民意需求，辦公地點

如侷限於固定場所已不符合實際需求。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因應時代變遷，亦於 2011 年特別發函說明，如有工作特殊需要，可以彈性調整個

人辦公時間；執行職務亦不限於特定辦公場所，可以配合業務需要於適當場所執行

職務15，有別以往固定上下班時間、固定辦公地點之模式，已有彈性工作時間及彈

性工作地點之涵義。 

有關差勤管理部分，規定於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該要點

規定公務人員需親自辦理簽到退手續，於辦公時間內，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可以隨

時進行查勤作業，並規範各機關應建立嚴密的差勤管理制度，平時應抽查出勤及辦

公情形，以進行辦公秩序之維護。 

貳、歷年推動情形 

一、2000 年「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試辦以自主性管理創造彈性辦公型

態實施計畫」16 

1998 年行政院提出「政府再造綱領」，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負責「人力及服務再

 
15 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2011 年 1 月 17 日局考字第 1000021834 號函 
16 參考「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試辦以自主性管理創造彈性辦公型態實施計畫」，2000 年 7 月 31 日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臺八十九人政考字第 200622 號函。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6003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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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部分，並提出「人事制度再造建議書」，於 2000 年起研議逐步取消上下班簽到

退或刷卡手續，分階段規劃，期望打造一個創新且彈性的辦公型態。第一階段主要

是推動上下班免辦理簽到退登記之管理措施，第二階段即是推動身心障礙人員可

以利用網際網路「在家上班」，減少上下班通勤時間與搭乘交通工作之不便，但亦

規定申請人之工作性質限於處理不受時間、地點限制之一般性、研究性或專案性公

文，且以每週二日為限。經評估第一階段各機關辦理情形後，雖檢討結果顯示辦理

成效良好，但是第二階段運用網際網路在家上班部分，因考量當時正在推動政府再

造，很多機關有業務擴張、調整以及員額緊縮等情形，實施在家上班可能會造成機

關人力調度困難，且當時也對資訊安全存在疑慮，在家上班止於規劃，並未推動。 

二、2003 年 SARS 期間~2008 年流感大流行期間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肆虐亞洲，同年 3 月間我國

爆發第一個 SARS 病例，行政院當時為了避免有公務人員遭感染，導致機關部分

場所或人員遭隔離，進而影響整個機關之公務正常運作，規定可以由各機關規劃

部分員工居家辦公，並賦予一些前提要件，如機關應建置網路傳輸安全機制、由

家中備有個人電腦網路並自願居家辦公的人優先，另科長以上層級人員，考慮其

業務性質需進行大量溝通協調作業，原則不得居家辦公。後因疫情於 7 月即趨

緩，並未進一步實施17。 

2007 年流感大流行，當時行政院衛生署（現衛生福利部）從衛生防疫角度編

撰「機關企業因應流感大流行營運持續指引」，亦有提出在家上班概念，並由衛生

署疾病管制局（現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進行每週 1 日，為期 3 週的居家辦公演

習18。同時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亦辦理委託研究19，經評估委託研究結果並邀集

 
17 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2.05.19.院授人考字第 0920053896 號函 
18 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07 年 8 月 7 日新聞稿。網址：https://www.cdc.gov.tw/Category 

/ListContent/3263Cslsb96HH82yOx-T8A?uaid=LsIIME5uhlYeWS_o1yam5A。搜尋日期：2021 年 6 月 3

日。 
19 2007 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各國人事制度資料委託蒐集編譯計畫-「各國政府機關在家上班措施

之情形-美國、日本、歐盟暨其成員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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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央及地方機關與專家學者開會討論後，考量我國當時全面採行或試辦在家

上班措施於時空環境等相關層面尚未能配合（資訊安全、組織文化、節能效益、法

制面、國內私部門尚未普遍施行、民眾觀感、政府電子化程度、增設相關軟硬體經

費），且制度實施上亦無迫切性，建議應該於資訊安全無虞、開放之組織文化成形

以及相關配套措施等問題克服後再行研議20。但後續為避免流感大流行，影響公部

門業務正常運作，依照 SARS 期間之處理模式，規劃新型流感病毒引起全球性流

行期間之居家辦公機制，於 2008 年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因應流感大流行員

工出勤替代措施」21。 

三、家庭友善措施計畫 

2016 年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遠距辦公再度掀起議題討論，且因應少子化及高

齡化趨勢，近年來公務人員對於如何兼顧工作與家庭議題越來越重視，又順應科技

發展及人事法規鬆綁政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更為積極地研議遠距辦公機制，並

已於 2019 年完成工作彈性化措施需求調查（包含遠距辦公）及擬定遠距辦公試辦

計畫，試辦作業並規劃以身心障礙者、有照顧老年人、養育 3 歲以下子女需求或其

他特殊情形個別認定者為優先試辦對象，業務範圍部分，則認為透過資訊設備處理

或能夠獨立作業，自主性高、機密性低、專業性、計畫性、專案性、成果導向、研

究、審查等工作，毋須與民眾面對面接觸或需特殊設備處理之業務較為適合22，惟

試辦計畫仍僅為研議階段並未推動，現階段並無遠距辦公之明確政策制定23。 

參、小結 

由上述歷年推動歷程可以得知，我國公部門很早就對遠距辦公議題進行研議，

惟對於執行成效之顧慮，推動方向著重於危機管理。由於近幾年資通訊科技的進步

 
20 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2007 年 10 月 19 日「探討我國政府機關推動在家上班措施之可行性」

會議資料。 
21 行政院 2008 年 10 月 31 日行政院院授人考字第 0970064340 號函。 
22 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2020 年 2 月 11 日研議「行政院暨所屬中央機關（構）及各直轄市政

府部分天數遠距辦公試辦計畫（草案）」諮詢會議資料。 
23 國家發展委員會經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商後，擬定「國家發展委員會遠距辦公實施方案」已

於 2019 年 9 月 1 日率先實施，是目前公部門唯一將遠距辦常態化之機關。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126000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1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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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場友善措施的倡議，迫使政府須正向面對遠距辦公此一議題，但就推動速度而

言，顯見政策制定者仍對於公務員遠距辦公持嚴謹及保守態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公

部門具公共性，在外界普遍認為公務員效率不彰的氛圍下，除相關配套措施應完善，

以降低外界質疑外，亦須考量整體社會對於公務員遠距辦公之觀感及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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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COVID-19期間遠距辦公情形 

2019 年底，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因應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疫情，首次發布相關新聞稿，說明政府已啟動邊境防疫及執行武漢入境班

機之登機檢疫等防疫工作，並將持續關注疫情24。後於 2020 年 1 月 13 日發布「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應變計畫，依國際疫情狀況，分為「整備」及「應

變」二階段，應變階段依風險狀況區分四級，各級分別由各個相關部會負責應變作

為，並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宣布開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依據整備應變計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在疫情期間擔負的角色，即是負責公

務人員請假事宜及規劃政府機關之持續運作方案，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

後，隨即建立因應疫情之中央、地方及議會人事機構主管 LINE 群組，亦於 2020

年 1 月 29 日透過 LINE 群組請各人事機構主管預為思考如有疫情升溫之情形，如

何協助機關盤點每日辦理核心業務所需的必要及備援人力，並尋覓可能的替代辦

公場所，進行相關資通訊設備之整備。而在疫情爆發初期，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風險管控措施，如有人員確診或具疫情相關接觸史致有感染風險，而依規定不

得外出、或建議避免外出之情形，均以核給公假、病假的方式辦理，且當時因應全

國高中職以下學校延後開學，對於有照顧學童需要的家長，亦規劃不支薪的防疫照

顧假，此時尚未推動替代或分區辦公措施，亦未明文允許各機關得採取居家辦公措

施。 

然而隨著疫情急遽升溫，2020 年 2 月 27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改為一級開

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正式函文各機關確實規劃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

其中即包含分區辦公及居家辦公措施，有關居家辦公措施部分並列出幾項指導原

則：業務性質部分，以能透過資通訊設備處理、機密性低、無須與民眾面對面接觸，

並由機關進行業務性質檢視後，始得居家辦公。有關每日上班時間依現行公務員服

 
24 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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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法相關法規規定，每日 8 小時、每週 40 小時，機關並應與居家辦公者約定工作

時間、工作內容、加班認定方式，並建立工作紀錄（包含工作目標、期程與執行情

形），資通訊安全亦為注意事項之一，應使用符合資訊安全之通訊設備或軟體，並

建立網路資訊安全傳輸機制，防止公務資訊外流。人力規劃部分，考量仍應維持機

關運作需要，分區辦公及居家辦公人力以不超過 1/3 為原則，至於啟動時間則視疫

情變化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25。 

行政院所屬中央、地方及議會等二級主管機關，多數於 2020 年 3 月間完成訂

定分區辦公及居家辦公規範，並進行演練，演練僅為試辦性質，試辦多為 1 至 2 天，

主要是為後續疫情擴大預先準備，期間亦出現部分機關因應個案特殊性（例如與居

家隔離、居家檢疫對象同住，或機關有確診個案出現），安排相關人員進行分區辦

公及居家辦公，然僅為少數並未真正大規模施行。而後隨著疫情旋即於同年 6 月

初趨緩，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國內疫情已漸趨穩定，且多日無新增本土病例，

自 6 月 7 日放寬社區防疫措施，並推廣由人民自身做起的防疫新生活運動，如維

持社交距離、落實個人衛生防護及配合業者執行實聯制及體溫量測等26，少數仍有

分區辦公情形之政府機關，此時亦將分區辦公室撤離，逐步恢復正常辦公模式，居

家辦公情形仍作為少數個案適用27。 

國內疫情自邊境管制政策開放後，雖持續有境外移入個案，但均無本土案例發

生。直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出現 1 個本土案例28，打破國內 253 天連續無本土個

案紀錄。此後亦開始出現零星因境外移入導致的社區感染案例，惟依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疫調結果，均可溯及感染源並未有社區擴散之風險，國內疫情警戒仍維持

一級警戒狀態。2021 年 5 月 11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國內已出現感染

源不明之本土案例致有造成社區感染風險增加之情形，提升疫情警戒為二級狀態，

 
25 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2020 年 2 月 27 日總處培字第 1090027684 號函。 
26 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20 年 6 月 4 日新聞稿。 
27 參考自各中央二級主管機關送交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之防疫應變作為

報告。 
28 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20 年 12 月 22 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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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亦透過 Line 群組向人事機構主管宣布，應儘速重新整備並檢

視 2020 年規劃之分區辦公及居家辦公措施，以便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啟動

相關應變措施後，能及時執行。 

2021 年 5 月 15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單日本土確診個案為 180 例，臺

北市及新北市陸續發生感染源不明的病例及群聚案件，社區傳染風險已有逐步擴

大趨勢，即日起提升雙北地區疫情警戒為第三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人事主管

Line 群組中宣布，請雙北地區的公務機關儘速執行分區辦公及居家辦公計畫。而

後隨著本土案例確診人數連續幾天破百，除雙北地區外其他縣市也出現本土確診

個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於 5 月 19 日宣布全國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29。

隨著疫情漸趨嚴峻，於 5 月 22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宣布當日再新增

321 例本土個案，400 例校正回歸個案，同時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說明，

為降低雙北地區人流移動風險，將分區辦公及居家辦公從原規定 1/3 上限原則，放

寬至 1/2。 

而疫情三級警戒開始，位於疫情緊張的雙北地區中央部會為減少人流及群聚

情形，多已執行 1/2 比例居家辦公，居家辦公情形並將持續至 2021 年 7 月 26 日。

從 2021 年 5 月至 7 月間，政府機關在居家辦公期程規劃上可以區分為「固定型」

及「輪替型」兩種模式，固定型為原則採固定一批人員居家辦公，亦即機關將人員

分為兩組，一組人員居家辦公不進辦公室，另一組人則維持正常到辦公室上班，無

居家辦公，例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而「輪替型」為原

則採人員輪替居家辦公，機關將人員進行分組，輪流進行居家辦公及正常到辦公室

上班，期間有 2 週輪替一次（如教育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部）、1 週輪替一

次（如外交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 天輪替一次（如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交通部航港局）及 1 天輪替一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等模

式。 

  

 
29 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10 年 5 月 11 日及 5 月 19 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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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第一章研究範圍設定與第二章文獻探討歸納，本研究將聚焦於遠距辦公

中之「居家辦公」型態，並將影響居家辦公推動之組成因素區分為「個人特徵」、

「管理方式」及「制度設計」等三面向，以此作為研究架構之基礎，透過深度訪談

公部門制度設計者、主管人員、居家辦公者，瞭解公部門於 COVID-19 期間推動居

家辦公之經驗，作為未來將遠距辦公推展為常態化措施之參考。 

遠距辦公為一種差勤制度的轉換，屬於人力資源管理一環，而人力資源管理即

是希冀透過管理方式與制度設計處理機關內因為人而產生的相關問題，將人與事

作最適切之安排，以協助組織目標之達成。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於探討管理方式及

制度設計，至於可透過管理方式或制度設計降低差異性的個人特徵（如自主性、責

任心強）方面，本研究擬不深入探討。又由於目前趨勢對於遠距辦公的期待之一，

是此措施可以達成工作家庭平衡，成為有家庭照顧需求員工之家庭友善政策，又經

研究者瞭解大多機關實際操作上，均認為有家庭照顧需求者應優先給予居家辦公

機會。是以，研究者認為具有家庭照顧需求人員於本次遠距辦公中之經驗將可提供

公部門未來規劃及評估之參考，將於訪談過程中適時進行瞭解。至於管理方式及制

度設計之區別，本研究認為制度設計屬於較大方向的、必須先行律定及規劃的部分，

而管理方式會偏向可彈性調整的措施，然制度的設計也是為了管理的實現，管理方

式如認為已有固定可循之模式且符合多數需求，而有律定之必要時，亦會納入設計，

是以，兩者間彼此具有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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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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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壹、文獻分析法 

由於居家辦公為遠距辦公之一種型態，本研究先蒐集國內外與遠距辦公相關

理論及實證研究，對遠距辦公的緣起、種類、利弊及影響層面有初步了解，文獻

蒐集範圍包含專書、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網路資料等，以此作為本研究之研

究基礎。另本研究主要是為探討我國公部門實施遠距辦公之適切性，為瞭解公部

門在推動遠距辦公之歷程及考量因素，蒐整相關法規規定與公部門歷年研議及推

動情形並作一梳理。 

貳、個案研究法 

人事機構同時為機關內之幕僚單位，並兼具人事一條鞭體系下之機構性質，分

屬於各機關的人事機構其業務特性具有相當一致性，且為本次居家辦公政策規劃

方。由文獻探討中可得知，相關研究對於何種工作類型較適合遠距辦公，提出了一

些概念性的歸納，如例行性、資料處理、非機密性、成果導向、規劃及研究性、獨

立作業、專業性、專案性等，為使這些特徵更加具體呈現，本研究擬以「人事業務」

於疫情期間居家辦公情形為探討標的。又依據人事管理條例規定，人事管理機構業

務包含人事規章之擬訂、銓敘案件處理、差勤管理、訓練、考績考成、撫卹案件、

給與福利、任免遷調、獎懲、考試等事項，是以，本研究擬以人事機構做為個案，

透過質性訪談方式瞭解於本次因應疫情期間之居家辦公，人事業務推動如何透過

作業流程的改變及調整維持正常運作，以及何種業務性質無法進行居家辦公。 

參、深度訪談法 

文獻分析僅能就遠距辦公之理論或可能涉及影響層面進行檢視，是否適用於

我國公部門之現況尚須作進一步探討。為瞭解我國公部門實施遠距辦公之優缺點

及實際遭遇到的困境，將採半結構式訪談，擬定訪談大綱作為訪談主軸。另為深入

探討，將視訪談情形調整提問方式及順序，並視實際需要再做相關延伸提問，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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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研究之彈性及獲取更多研究者未能考慮到的面向。 

一、訪談對象及人數 

由於遠距辦公之時間長短及進辦公室之頻率將對業務推動及遠距辦公人員、

甚至主管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如研究者上述提及，本次因應疫情居家辦公，各

機關在期程安排及人員輪替方式上即有採行不同做法。是以，擬以此作為分類，擇

選部分實施固定型及部分實施輪替型居家辦公機關，透過訪談政策規劃者、主管人

員及居家辦公者以了解制度設計背後之意涵及實務運作情形。 

表 4-1 預計訪談對象及人數 

分類 

預計訪談對象 

人事主管 

（含機關政策規劃者） 

人事人員 

（具居家辦公經驗） 

固定型居家辦公機關 4 3 

輪替型居家辦公機關 4 3 

合計 14 

 

二、訪談內容 

有關訪談內容的設計，大致區分以下範疇：（一）因應 COVID-19 疫情期間之

居家辦公制度設計；（二）居家辦公期間之管理方式；（三）居家辦公期間之業務推

動情形；（四）對於公部門推動遠距辦公常態化之建議；並將訪談大綱區分人事主

管及人事人員版本，訪談內容初步設計如表 4-2 及表 4-3： 

表 4-2 人事主管訪談題綱 

訪談主軸 訪談內容 

（一）因應 COVID-

19 疫情期間之居家

1、貴機關本次因應 COVID-19 疫情規劃同仁居家辦公，

做了那些準備工作？整備作業中遇到最困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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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制度 為何？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到結束否有作調整？ 

2、本次居家辦公為公部門第一次施行，貴機關首長對於

此措施的想法是趨於支持或是反對？原因為何？ 

3、貴機關在規劃居家辦公名單上，對於資格條件有無特

殊考量？實施過程是否有作調整？為什麼？ 

4、貴機關對於同仁居家辦公之分流、分組方式與輪替期

程規定為何？據了解各機關對此有不同之安排，貴

機關做此安排是否有特殊考量？ 

5、貴機關在制度設計上，對於居家辦公人員之差勤管理

作了那些規範？在實際執行上，有沒有遇到執行上

困難、特殊情形或規範不足的地方？做了那些調

整？ 

6、貴機關實施同仁居家辦公，是否有透過教育訓練或會

議方式，讓同仁、主管了解相關規範及資訊系統操作

方式？ 

7、由於部分同仁居家辦公，在代理制度上是否有做一些

設計？實務上，您認為公部門代理制度的實行，有沒

有可以加強改進之處？  

（二）居家辦公期間

之管理方式 

1、請問您採取何種方式瞭解／管理居家辦公者之工作

進度？ 

2、您與居家辦公同仁之間在業務溝通上，是否順利？

有遭遇困難嗎？會透過甚麼方式解決？ 

（三）居家辦公期間

之業務推動情形 

1、人事業務在居家辦公期間是否有業務簡化或作業流

程上的調整，可否舉例說明？ 

2、有那些人事業務是完全無法居家辦公完成？那些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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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是可以居家辦公但不適合的？是否可以透過甚麼

方式解決？ 

（四）對於公部門推

動遠距辦公常態化之

建議 

1、整體而言，您認為公部門未來如將遠距辦公（可能

不限在家中，由員工與機關約定辦公處所）納入常

態，會有那些正、負面效益？在制度設計上應該注

意哪些事項？ 

2、由於目前趨勢有將遠距辦公作為工作家庭友善措施

之一，你對於這項規劃有何建議？ 

3、整體而言，您對於公部門推動遠距辦公，有其他寶

貴意見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 人事人員訪談題綱 

訪談主軸 訪談內容 

（一）因應 COVID-

19 疫情期間之居家

辦公制度 

1、本次居家辦公為公部門第一次施行，就您感受，覺

得貴機關首長或主管對於此措施的想法是趨於支持

或是反對？為什麼有這種感覺？ 

2、貴機關在規劃居家辦公名單上，對於資格條件有無

特殊考量？您本身於居家辦公期間，是否有家庭照

顧需求？ 

4、貴機關對於同仁居家辦公之分流、分組方式與輪替

期程規定為何？你覺得這種安排是否妥適？ 

5、貴機關在制度設計上，對於居家辦公人員之差勤管

理作了那些規範？在實際執行上，你覺得是否妥

適？對你而言，有沒有造成甚麼困擾？ 

6、貴機關實施同仁居家辦公，是否有透過教育訓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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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方式，讓您了解相關規範及資訊系統操作方

式？如遇有資訊系統流程問題，機關提供甚麼機制

協助您處理？ 

7、您在居家辦公期間，機關內是否有代理人可以協助

處理部分無法在家中處理的事情？代理制度的運作

您覺得是否有加強改進之處？ 

（二）居家辦公期間

之管理方式 

1、請問您的主管會透過甚麼方式，進行業務督促或是

指導？與平常在辦公室進行的方式及頻率，是否有

差異？ 

2、您與辦公室同仁或主管間之業務聯繫溝通上，是否

順利？有遭遇困難嗎？會透過甚麼方式解決？ 

（三）居家辦公期間

之業務推動情形 

1、您主要承辦之人事業務內容為何？在居家辦公期間

是否有業務簡化或作業流程上的調整，可否舉例說

明？ 

2、有那些人事業務是完全無法居家辦公完成？那些業

務是可以居家辦公但不適合的？原因為何？是否可

以透過甚麼方式解決？ 

（四）對於公部門推

動遠距辦公常態化之

建議 

1、整體而言，您認為公部門未來如將遠距辦公（可能

不限在家中，由員工與機關約定辦公處所）納入常

態，會有那些正、負面效益？機關在制度設計上應

該注意哪些事項？ 

2、由於目前趨勢有將遠距辦公作為工作家庭友善措施

之一，你對於這項規劃是否支持？原因為何？ 

3、整體而言，您對於公部門推動遠距辦公，有其他寶

貴意見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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